
证券代码：839729        证券简称：永顺生物        公告编号：2022-003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2年发

生金额 

2021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接受关联方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

究所研发及技术服务 

1,200,000 500,000 公司业务需要。 

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1、向关联方销售疫苗 

2、与关联方合作研发

收入 

8,100,000 2,985,291.26 预计金额较上年同期

有较大增幅主要系预

计 2022 年关联方生

猪存栏量将有所增

加，向关联方销售疫

苗收入将同比增加。 

委托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 - - -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 - - - 

其他 

1、与关联方合作申 

请的政府补助项目 

资金结转损益 

2、关联方代付员工社

会保险、公积金费用 

3、支付关联方房产租

金及水电费 

2,600,000 1,136,657.06 差异较大主要系租赁

关联方的房产为 2021

年第四季度新增业

务。 

合计 - 11,900,000.00 4,621,948.32 -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1）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华晖街 2 号 201 房（自编 215 室）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晖街 2 号 201 房（自编 215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惟瑞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资产管理、经营；农、牧、渔业投资管理 

关联关系：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39.06%。 

 

（2）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白石岗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白石岗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孙铭飞 

注册资本：4398 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承担畜禽、水产等动物的疾病研究工作 

关联关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是公司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11.27%。 

 

（3）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广东省农科院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广东省农科院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陆华忠 

注册资本：43441 万元 

主营业务：贯彻执行国家和省的农业科技方针、政策，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省

提供科技支撑。承担农业领域科研机构业务指导工作，牵头组建农业领域产学研创新联

盟，组织开展农业领域 基础性、前瞻性、公益性科研工作。承担农业领域科技发展战



略及产业安全预警、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和重大专项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社会

提供信息服务。开展农业领域科学技术研究，解决我省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省

过程中的前沿技术、核心技术、共性技术问题。承担国家、省（部）农业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和管理工作，为全省农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公共平台。承担农业领域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的策划和组织实施， 组织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方法的试验、示范与

推广服务，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组织实施农业领域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推进我

省农业科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开展农业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和农村实用人才的技术

培训工作，合作培养研究生，承担我省农业科学研究系列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

工作。负责院本部和院属各单位国有资产、财政经费和项目经费的监督管理，负责院属

各单位的学科规划、基本建设和科技支撑等条件的建设，负责院属各单位党政领导班子 

的管理和党建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承担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关联关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通过广东省农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大股东）、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公司第三大股东）间接持有公司 30.98% 的股份。 

 

2.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2022 年度公司预计接受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研发及技术服

务，需支付研发及技术服务费不超过 120万元。 

（2）2022年度公司预计将向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广东开平广三保

畜牧有限公司销售疫苗，金额不超过 270万元。 

（3）2022年度公司预计将向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广东阳江广三保

畜牧有限公司销售疫苗，金额不超过 230万元。 

（4）2022年度公司预计将向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广东广宁广三保

畜牧有限公司销售疫苗，金额不超过 280万元。 

（5）2022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开展合作研发，收到合作

研发经费不超过 30万元。 

（6）2022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

生研究所合作申请的政府补助项目资金结转当期损益，金额不超过 150万元。 

（7）2022年度公司预计委托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代付员工社会保

险、公积金费用不超过 10 万元。 



（8）2022年度公司预计租赁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的房产支付租金

及水电费不超过 100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1、2022 年 1月 1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情况：涉及

关联交易，谭德明、欧敬、尹学毛回避表决。 

《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情况：涉及关联交

易，陈少阳、谢立新、王刚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审议了公司关于 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有关议案，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2022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所列事项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发生

的，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 

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其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有关议案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与各相关议案有关联关系的关联 

董事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有效。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是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的，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3、2022 年 1月 19日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情况：涉及

关联交易，欧阳欢回避表决。 

《关于预计公司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 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情况：涉及关联交

易，梅双回避表决。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双方协商

确定。 

 

（二） 定价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依照公允的可参考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2021年 10月，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签订《广州市房屋

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白石岗 21号自编 16号首层房产用于科学研究，

租期 60个月。 

2、2021年 10月，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签订《广州市房屋

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白石岗 21号自编 16号二层房产用于科学研究，

租期 60个月。 

3、2021年 10月，公司与关联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签订《广州市房屋

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白石岗街 21 号自编 37号房产用于生产车间，租

期 60个月。 

4、除上述已经签署的协议外，其他关联交易公司将在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范围

内，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交易按正常市场规则进行，

是必要及合理的，交易价格公允，公司与关联方是互利双赢的平等关系，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

价原则、合理定价，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综上，保荐机构对于



本次预计 2022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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